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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县域纵横

数据赋能强监督 多方合力建
———旬阳市人民检察院社区矫正巡回检察工作纪实

2022 年以来， 旬阳市检察院积极响应最高检关于探索社
区矫正巡回检察工作部署，立足检察职能，积极开展社区矫正
巡回检察工作，助推社区矫正工作良性发展。

加强协作配合， 形成巡回检察合力。 该院邀请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共同参与，重点对社区矫正中
心和全市 21 个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全面检察。 在专项
巡回检察中，重点对保外就医、被决定行政处罚、被判处财产
刑刑罚、交通类犯罪的社区矫正对象监管工作开展专项检察。

聚焦关键环节，突出巡回检察重点。 该院将社区矫正交付
执行、监督管理、教育帮扶、合法权益维护及未成年人社区矫
正作为巡回检察的重点，通过查阅档案材料、走访社区矫正对

象、查看社区矫正平台等方式，对辖区司法所进行巡回检察。
着力监督质效，展现巡回检察成果。 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官

办公室 1 个，开展常规巡回检察 4 次、专项巡回检察 3 次，发
现执法不规范问题 12 类 28 个、风险隐患问题 2 个、监督管理
漏洞 2 个，办理监外执行监督案件 34 件，发出收监执行检察
意见书 1 件、纠正违法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4 件，移送行政处
罚未执行到位案件线索 1 件、公益诉讼检察案件线索 4 件、民
事检察监督案件线索 2 件， 建立派驻检察和信息共享机制 2
个……

这一连串数据， 是旬阳市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巡回
检察试点工作以来的成果。

“大数据+社区矫正巡回检察”是确保非监禁
刑罚执行活动公平规范的高效举措。 在对应当被
执行行政处罚的危险驾驶、 交通肇事类社区矫正
对象的刑罚执行开展专项检察监督中， 巡回检察
组利用检察大数据、 司法行政执法网和公安机关
指挥中心平台的数据共享， 深入排查社区矫正对
象在社区矫正期间的行政处罚情况和违法违规行
为。

检察组首先通过检察大数据和司法行政执法
网梳理出 36 名被判处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
的在矫人员信息台账， 后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综合应用平台逐人查询驾驶人信息， 发现被判处
交通肇事罪的马某其驾驶证未吊销到位，经核查，
马某社区矫正决定机关是商洛市镇安县人民法
院， 按规定应由镇安县交警大队办理驾驶证吊销
手续。 该院当即与镇安县检察院刑事执行部门取
得联系与沟通，并移交案件线索，经监督，马某的
驾驶证已被依法吊销。

巡回检察组在检察中发现， 被判处危险驾驶
罪的矫正对象余某在被吊销驾驶证后因多次无证
驾驶机动摩托车、 未履行请假手续私自外出而被
司法局给予两次警告处罚，但不服从管理。 巡回检

察组立即与旬阳市公安局沟通衔接， 通过公安机
关指挥中心平台的“大数据”对比分析，锁定余某
在被两次警告处罚后依然多次驾驶其原肇事小轿
车在城区行驶的事实证据。 为提高检察机关监督
办案透明度和公信力， 巡回检察组组织召开了听
证会， 各听证员一致同意对矫正对象余某提请撤
销缓刑，收监执行。 该院依法向市司法局发出《收
监执行检察意见书》，建议提请撤销缓刑。 现余某
已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原判刑罚。

“大数据”赋能，保障违法违规无处遁形

2022 年 4 月， 旬阳市人民检察院前移监督关
口， 在市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设立社区矫正检察
官办公室，以派驻检察嵌入式监督的方式，实现与
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活动无缝对接， 并与陕西
省社区矫正综合管理平台联网， 对旬阳市社区矫
正日常监管工作进行动态监督， 防止服刑人员再
犯罪、脱管、漏管等现象的发生。

同时， 该院抽调 6 名具有丰富刑事执行检察
工作经验的干警和 1 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

的干警组成巡回检察组， 围绕社区矫正对象的监
督管理、教育帮扶、合法权益维护以及未成年人社
区矫正等情况，对市社区矫正中心和全市 21 个司
法所开展巡回检察，实现了由单一检察向“派驻+
巡回”的转变。

2022 年 6 月， 检察官在社区矫正综合管理平
台上， 监测到社区矫正对象王某某有私自离开居
住辖区的情况。 检察官立即对王某某的社区矫正
档案资料进行调阅， 发现该名社区矫正对象多次

未履行请假手续，私自离开所居住市（县）区域，但
辖区司法所没能及时发现并处置。 为查明是否存
在脱管漏管情况， 旬阳市人民检察院对该辖区的
社区矫正监管情况进行了全面检察， 并向市司法
局发出纠正违法检察建议书。 市司法局收到检察
建议书后， 立即对全市社区矫正对象请销假手续
不规范、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进行了排查整改，
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派驻 +巡回”，杜绝脱管漏管安全隐患

旬阳市检察院积极整合 “党建引领+业务融
合+外脑加持+数字赋能”多种力量，探索全方位、
多维度的立体监督体系。 成立社区矫正巡回检察
临时党支部，定期组织干警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开
展谈心谈话活动， 形成守纪律、 重执行的工作氛
围，确保巡回检察工作讲政治、出成效。 邀请市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 律师等人员参与常规巡回检
察， 悉心听取其对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

2022 年 8 月， 巡回检察组在进行专项巡回检
察中， 邀请市人民医院的特邀检察官助理对两名
保外就医社区矫正对象会同检察， 现场查阅了二
人近期的疾病复查材料， 从专业视角为巡回检察
组详细解释说明两名社区矫正对象的病情状况。
巡回检察组又通过走访询问家属、 街坊邻居及社

区工作人员， 详细了解两名保外就医社区矫正对
象的身体状况、 疾病治疗以及社区矫正期间的表
现情况， 最终科学评定二人符合法律规定的保外
就医条件，符合监外执行的情形。

经过 6 个月的巡回检察， 旬阳市检察院发现
各司法所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公益活动较少，
且形式单一，未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监管措施。 该
院巡回检察组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经过分析研判，
提出了结合“路长制”“林长制”等机制，鼓励社区
矫正对象参与所在区域的农村公路养护、 森林生
态资源保护等活动的检察建议。 该建议既能保证
社区矫正对象参与活动的安全， 又能促使他们早
日回归社会、回馈社会，得到多方认同。

同时该院将社区矫正检察和未成年人检察、
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全面融合发展， 形成了线

索融合、人员融合工作机制。 在巡回检察期间，将
未检业务检察官吸纳到社区矫正巡回检察组，围
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从
专业角度查找矫正工作薄弱点，强化了监督力度，
提升了综合监督效能。

社区矫正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回应新时代人
民群众司法需求、 服务社会大局的一项重大工作
创新，也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旬
阳市人民检察院将继续聚焦执法司法突出问题、
社会治理薄弱地带， 如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
罪的侦办、“减假暂”案件检察监督、刑事裁判涉财
产部分执行检察等， 切实发挥刑事执行检察的应
有作用，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贡献更大检察力量。

内外合力驱动，提升社区矫正综合效能

调阅档案和病情复查材料，走访询问家属，详细了解保外就
医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体状况、 疾病治疗以及社区矫正期间的表
现情况。

对旬阳市城关镇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常规巡回检察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参与对城关镇
司法所的巡回检察。

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对乡镇司法所的常规巡回检察。

邀请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对本市保外就医社区矫正对象
的专项检察监督。

安平
通讯员 刘秀娟 丁虹雨


